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公文用紙

	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論文大綱口試申請 公告
公告日期： 99 年 10 月 11 日
·   99學年度第一學期論文大綱口試申請
申請日期：99年11月1至15日(假日除外)

申請資格：修畢滿20學分（含）以上者。
申請表格：請至所辦公室領取或可至本所網頁下載。
注意事項：
一、口試委員除指導教授外，另由指導教授推薦二名以上，呈所長核定後敦聘之。
二、論文大綱口試舉行期間：
自99年11月16日至100年4月30日止。未於前述日期舉辦者，
請於下次申請時間重新申請。須於大綱口試舉辦日期前15日前
告知所辦，以利準備相關文件。
（如欲於99學年第二學期畢業者，應於100年1月31日前完成論文大綱口試）
三、論文大綱口試不得與畢業論文口試同一學期舉行。
四、口試委員評分均達70分(含)以上者，始為及格，若不及格，應於兩星期內再行口試，若仍不及格，則於次學期方可再申請。
五、請務必於公告時間內申請，逾期不候。


地    址：237臺北縣三峽鎮大學路151號         電話：02-26748189*66803
電子信箱：hcchang@mail.ntpu.edu.tw              傳真：02-26724469






